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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主播“刷单”产品方提起违约之诉

2020年7月，创品公司与雷火公司签署《直播合作协

议》。双方约定，由雷火公司在抖音平台为创品公司某直

播课程提供直播推广服务，具体方式为7月16日至8月31

日间，由主播在指定平台直播过程中，植入商品链接。合

同签订后，创品公司先支付60%的合同款679800元，若雷

火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完成23000单销售额，创品公司则

在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雷火公司支付剩余直播带货服

务费。

双方同时约定，如雷火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恶意刷单，

或在除抖音以外的其他渠道进行推广，创品公司有权拒绝

支付对应的服务费，如已支付，雷火公司应当退还相应数

额，并按照该费用的三倍进行赔偿。

《直播合作协议》签订后，创品公司于7月16日、17日

分两次向雷火公司汇款679800元，雷火公司旗下主播分

别于8月14日至17日进行了4场直播，并在直播中插入

了商品链接。

随后，创品公司和雷火公司因为刷单等问题产生争

议。创品公司发现，雷火公司旗下主播为完成约定的带货

量，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通过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微

信群等私域流量发布广告，发动私域流量用户购买指定商

品。创品公司认为雷火擅自引入私域流量进行推广的行

为属于违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雷火公司退还已支付

费用并支付违约金。

“私域流量”推广行为成争议焦点

庭审中，创品公司主张，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私域流

量中的用户往往对主播个人具有较高黏性，通过主播的粉

丝群引入客户流量，实际上是利用了粉丝对于主播个人的

信任，很难转化为产品的忠实客户，不能真正实现吸引有

效客户的合同目的。且雷火公司引入私域流量进行推广

前并未征得创品公司同意，此行为应属违约。

雷火公司则主张，不论是通过直播还是引入私域流

量完成的订单，成交订单都发生在抖音平台，并未违反双

方此前的约定。且在销售量相同的情况下，公域流量推

广与私域流量推广并不存在实质差异，均可实现宣传推

广目的。

法院经审理认为，私域流量汇集的是以主播为核心的

客户群体，客户一般与主播存在亲属关系、好友关系、偶像

与粉丝等关系，客户相对稳定，客户黏性和忠诚度较高，获

客成本较低；公域流量汇集的是不特定客户，客户稳定性

和忠诚度相对较差，但是潜在客户覆盖面更广，获客成本

相对较高。从整体上看，二者在客户类型、数量、稳定性等

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推广效果不完全相同，推广价格亦

不相同。原被告双方约定以公域流量方式进行推广，是当

事人充分考虑公域流量和私域流量间差异后所作的商业

安排，双方均应严格依约履行。原告以公域流量的价格委

托被告旗下主播作商品推广，而被告未经允许，擅自引入

私域流量进行推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其所使用的私

域流量不易转化为原告的流量，亦不利于原告开发更多潜

在的公域流量客户，影响原告合同目的的实现。

判决主播返还合同款并支付违约金

最终，法院结合双方合同履行情况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雷火公司向原告创品公司返还合同款13万余

元，同时支付违约金15万元。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

起上诉。

据悉，此案系北京市首例涉及“私域流量”的案件。主

审法官程立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私域流量”及“公域流

量”两个概念是随着互联网经济、流量经济的迅猛发展而

出现的新概念，对于私域流量与公域流量的区别，因尚无

权威的定义，法院难以给出准确的概念界定和特征对比。

法院结合此案件实际情况及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对

所涉具体公域流量即抖音直播平台和具体私域流量即微

信群及微信朋友圈的区别进行了论述。主审法官同时提

醒大家，私域流量和公域流量各有特点且区别明显，互联

网公司或个人在签约、履约过程中，应对使用何种公域流

量、是否可以使用私域流量进行明确约定并严格执行，以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家中开民宿，楼内多名业主不堪其扰

自2019年起，家住南京新街口某楼宇的吴芳（化名）

等多名业主备受来自所住楼宇内一套出租屋的困扰。40

楼的一名业主将房屋出租给他人，进行改造和装修，分隔

成8间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经营网约民宿。

吴芳住的是一栋商住两用楼，15楼以下为商用，15楼

至49楼的房屋性质均为住宅。

多名业主认为，40楼这户业主私自改变房屋使用性

质，将住宅用房改造成商业用房非法经营民宿，导致陌生

人员频繁进入大厦，出入人员复杂，破坏了业主居住环境

的安宁，同时存在极大的安全及消防隐患，严重影响原来

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8间房有8个厕所，晚上此起彼伏，让人没有办法好

好睡觉，电梯、环境都受影响。租客晚上回来有时还会走

错门，来敲我家房门。”吴芳说，她们一家实在不堪其扰。

记者了解到，为此，数名业主多次向物业及相关部门

反映此事，明确要求这家民宿停止经营并恢复该房屋为住

宅，但该民宿一直未停止经营。

一审判决停止经营恢复为住宅，
二审维持原判

因认为40楼这户业主及两名民宿经营者此举严重侵

害了自己及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吴芳等住在该楼的四名

业主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

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

司法解释，未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有利害关系

的业主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

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院认为，本案中，40楼这套住宅被用于

经营用途，四原告作为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对此

提出异议，诉请要求停止在住宅内的经营行

为、恢复原住宅用途，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秦淮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两名民宿经营者

停止经营行为；被告业主将房屋恢复为住宅用

途，不得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被告因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

上诉，维持了原审判决。

提醒：获得行政许可，
并不意味一定能开张

近年民宿热兴起，大量各式民宿纷纷出现。记者在多

家订房平台看到，有大量的房源可供挑选，其中很多是由

住宅改造而成。在这类民宿中，大多数位于像该案这样的

商住楼内，也有一些位于纯住宅小区。而从订房记录和评

价来看，这些民宿中，位于或靠近城市热门商圈、景点的尤

其受到欢迎，位于地铁站旁的生意也不错。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公安部门对民宿、网约房等新业

态新领域加强管理，推进实名登记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而在本案审理时，房屋业主和民宿经营者就强调自己

在派出所有纸质备案和网络备案，所有客人的信息均实时

上传，自己是正规经营。

三名被告在审理时还辩称，自己的经营行为经有关部

门备案，为合法经营。对于这些，该案承办法官朱教莉表

示，“这些只是满足行政许可方面的要求，并不改变‘住改

商’民事行为的效力性问题。”

她指出，本案争议焦点并非对经营行为本身是否合法

进行认定，即便被告的经营行为已向相关部门报备，其改

变住宅房屋用途亦必须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记者从秦淮法院了解到，该案此前已进入执行阶段，

原被告双方于近日达成和解协议，未来这套房屋将改为长

租使用。

近年来，将住宅性质房屋特别是小区内房屋改造用作

民宿等商业用途引发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对此，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的徐旭东律师认

为，这实际上涉及诸多主体资格、行政审批和物业管理方

面的限制。首先，开民宿是典型的经营行为，一般需要先

办理营业执照才能具备经营主体资格，并需依法缴纳税

费。其次，民宿本身涉及旅馆业，需要经过行政备案或审

批。而行政审批涉及治安、卫生、消防、环保等多个部门，

缺少合法手续的经营将面临行政处罚的风险。再有，改变

房屋居住性质，还可能面临小区物业管理规约对于经营活

动的限制。

他强调，即便满足上述三方面的要求，还需要通过重

要一关——依据民法典规定，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

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而非“多数业主共同决

定”。使用小区内的房屋“住改商”并非完全不可，但由于

改为民宿等用途往往会增加住宅区域的人流量，占用小区

有限的物业资源，对于其他业主来说，形成利益冲突时有

发生。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如果不同意，可行使民法典赋予

的“否决权”，也可以从治安、卫生、消防、环保等多方面进

行监督，要求经营者遵守业主管理规约、物业管理规定，不

得给相邻业主造成污染、治安、卫生等方面的损害。

主播在朋友圈推广 被判违反带货合同
北京首例涉“私域流量”案当庭宣判

《北京青年报》宋霞

为完成约定的带货量，主播未经允许在朋友圈、微信群等范围内发布广告，吸引客户购买指定商品。

产品方认为这种用“私域流量”进行推广的行为属于违约。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

宣判了这起通过引入“私域流量”达成销售目标被判违约的案件。据悉，这是北京首例涉“私域流量”案件。

租房开民宿被起诉，法院叫停
提醒：“住改商”需楼内业主一致同意

《扬子晚报》万承源

近年来民宿热兴起，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江苏南京新街口地区一栋商住楼的业主将自家

房屋出租给他人，分隔成8间作为民宿经营。邻居认为，此举破坏了居住环境的安宁，同时存在安全及

消防隐患，于是将该房屋的业主及民宿经营者告上法庭。随后，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民

宿停止经营行为。而被告不服判决上诉后，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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